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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德政函〔2025〕393 号 

 

德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开挂牌出让G2025-23号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 

 

德化县自然资源局： 

你局《关于公开挂牌出让 G2025-23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

请示》（德自然资〔2025〕428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局提出

的出让方案，公开网上挂牌出让该宗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事项批

复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该宗地位于浔中镇浔中村，出让面积 6712.59 平方米（折

10.07 亩），土地用途为商业服务业用地-商业用地-零售商业用

地、旅馆用地，出让年限为 40年。土地出让条件为净地（现状土

地）。 

二、规划设计条件 

（1）容积率≤5.0，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10%，建筑高

度≤82米。（2）可分割销售商业建筑面积≤15400 平方米，其余

为不可分割销售。（3 浐）宗地南侧建筑退让 溪现状护岸顶部外围

线间距不低于 15 米。其他未详尽事项按照该宗地的规划条件函

（德资规函〔2025〕144 号）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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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环境保护要求 

应按规定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办理环评审批手续。 

四、开竣工时限 

竞得后 1年内开工建设，建设期限为 30个月。 

五、出让起始价及竞得人确认 

（一）该宗地的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 8480 万元，竞买保证金

为人民币 4240 万元，增价幅度为人民币 50万元及以上。 

（二）该宗地使用权按网上挂牌方式出让，按价高者得的原

则确定竞得人，不设定保留价。 

六、竞买资格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（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）在规定的

期限内均可申请参加。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。 

七、交地、缴款期限 

成交之日起 180 日内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竞得人应于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与你局签订《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竞得人应在成交之日起30日内缴清50%

成交价款，于成交之日起 180 日内缴清全部成交价款。竞得人不

能按时缴交成交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

1‰缴纳滞纳金。逾期付款超过 60日的，你局有权解除《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取消竞得人资格，并没收竞买保证金。 

（二）竞得人在缴清成交价款及滞纳金后应配合你局做好交



 

 — 3 — 

地事宜。 

（三）该宗地应在约定的建设期限内开工、竣工，违约的按

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，构成闲置的按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（国土

资源部令第 53号）处置。 

（四）竞得人挖地下室及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土石方、废渣，

由竞得人自行挖运、自行解决废弃点；挖运过程中产生的砂石土，

涉及有偿处置事项应严格按照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

省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3〕

51 号）执行。 

（五）停车泊位设置应满足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第八十八条规定要求，配建的停车位应 100%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

建设安装条件，其中电动汽车充电停车位建设数量占建筑配建机

动车停车位数量的比例不少于 20%。 

（六）根据《福建省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》规定，

该宗地应按现行有关规范、标准和规定，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并

按照标准设置国际通用的无障碍标志，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

步施工、同步验收，并与周边已有的无障碍设施相衔接。 

（七）该宗地建筑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按《泉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转发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加强新建商品住宅及商办类建筑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泉政办明

传〔2021〕75 号）相关要求执行。 

（八）应按《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》要求配套建设物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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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房。垃圾收集点及信报箱等公共配套设施应按《街道、社区公

共服务服务设施配置指引》要求配建，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

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。 

（九）地下应预留通往原体育场宗地的地下车库的车行通道

接口，通道接口位置须经县住建局、城管执法局同意。 

（十）原瓷都酒店西侧现状排水沟承载凤池及周边区域的雨

水排水，应保留或结合建设方案优化，且过水断面不得小于现有

过水断面，并与体育场地块排水沟相衔接；原皇宾酒店东侧（公

厕旁）现状排水沟和地块北侧（浔北路）雨水管道须保留并结合

建设方案扩大过水断面。若涉及上述排水市政设施优化，须征得

县城管执法局同意后方可实施，且建设费用均由竞得人负责。 

（十一）沿溪绿道兼消防通道宽度≥7 米，沿溪绿道方案应

经县城管执法局同意，建设费用由竞得人承担。沿溪绿道与主体

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，地面铺装透水率≥30%，工

程缺陷期满（两年），经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县城管执法局管养,

使用权归县城管执法局所有。 

（十二）竞得人需提供 15400 平方米的可分割安置商业用房

（含店面面积，具体以地上 1～8层实际验收建筑面积计算），安

置商业用房由德化县驾云亭公园扩建项目（二、三期）工作专班

（以下简称：项目工作专班）按 3800 元/平方米向竞得人回购，

回购的相关税费由竞得人缴纳。安置商业用房户型及面积配比为：

①安置商业用房应建设在地上 1～8层，且安置商业用房为大致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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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朝向，不得设立东西朝向安置商业用房，层高：1～3 层≥4.5

米、4～8层≥4米，每间安置商业用房均需配置独立卫生间，其

中：A.德化县驾云亭公园扩建项目（二期）（以下简称：项目二期）

的安置商业用房建设在 G2025-23 号国有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图拐

点坐标 J1-J26-J49-J1 范围内的 1～8层；B.德化县驾云亭公园扩

建项目（三期）（以下简称：项目三期）的安置商业用房建设在

G2025-23 号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勘 测 定 界 图 拐 点 坐 标

J1-J49-J57-J101-J1 范围内的 1～7 层；②安置店面户型要求为

竞得人应提供面向浔北路的首层从东至西连续安置店面≥16间，

总面积 620～670 平方米（超出面积视为赠送），单间店面的宽度

≥3.4 米（其中宽度≤3.7 米的店面不得多于 3 间）、进深≤11

米；③安置非店面商业用房户型要求为竞得人应提供其他安置商

业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14730 平方米，其中：A.项目二期的安置

商业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少于 7030 平方米（不含安置店面的面积）。

浐首层安置商业用房面向 溪绿道，设置至少 9间可分割的安置商

业用房（其中小于 40平方米的须设置 4间及以上），总面积约 400

平方米，单间商业用房的宽度≥3.4 米；2～8层均为可分割的商

业用房，总建筑面积不少于 6630 平方米，其中：2～4 层每层应

提供两个建筑面积各不少于 460 平方米的安置商业用房（具体面

积可根据楼层空间合理区划），5～7层每层为一个安置商业用房，

第 8层为是三个可分割的安置商业用房（其中一个单元约 400 平

方米）；B.项目三期的安置商业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少于 7700 平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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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，1～6层应设计建设为两个不可分割的安置商业单元（其中一

个单元约 1500 平方米，且设置在 1～3层，第 7层为三个可分割

的安置商业用房单元（其中一个单元约 150 平方米）。 

（十三）安置商业用房建设交房期限要求为安置商业用房应

在竞得人自成交之日起的 42 个连续日历月内完成全部建筑工程

施工、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给项目工作专班。逾期交付的，竞得

人应自逾期之日起至交付之日（不足 1个月，按整月计算），需按

应交付安置商业用房（含店面）总面积支付逾期交付违约金，标

准为：店面 100 元/平方米/月、商业用房 60元/平方米/月。逾期

交付违约金，需在每满六个月的最后一日前全额支付给项目工作

专班。 

（十四）安置商业用房维修基金由被征收人缴交，由竞得人

代收代缴，缴交标准按德化县相关商业用房维修基金标准执行。 

（十五）①安置店面装修标准为室内地面采用素砼垫层，墙

面采用专用界面剂面甩毛，吊顶采用砼板底清理干净；②安置商

业用房装修标准为地面采用砼板批平磨光，墙面采用专用界面剂

甩毛，吊顶采用砼板底清理干净；③楼梯间、楼梯前室装修标准

为地面采用水泥砂浆抹面，做防滑处理，墙面采用腻子两道分道

刮平，吊顶采用白色丙烯酸涂料面层，不锈钢扶手；④电梯前室、

候梯厅装修标准为地面采用大理石铺装，墙面砖需采用挂件挂贴

等施工措施防止脱落，吊顶硅酸钙板外罩 PVC 膜，电梯门套采用

大理石饰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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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景观工程（包括夜景工程）方案、施工图纸，需经

县城管执法局同意，且投资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160 元/平方米（按

总计容建筑面积计算），建设费用由竞得人承担。工程竣工后，竞

得人提供结算书，由项目工作专班委托第三方进行审核。工程缺

陷期满（两年），经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县城管执法局管护。夜景

电费纳入市政用电统一支付。 

（十七）回购款支付节点为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进场

施工、±0.000、地上 5 层、地上 10 层、地上 15 层、主体封顶

和竣工验收备案合格并交付给项目工作专班等 7个节点，回购款

支付比例分别为总回购款的 30%、50%、60%、70%、80%、90%和 97%，

剩余的 3%回购款为保修金。工程保修期满（三年）并完成保修任

务后分期退还保修金，即保修期满 1 年内退还保修金的 20%，2

年内退还保修金的 50%，余下的 30%在 3年内全部退完。 

（十八）上述由项目工作专班向竞得人回购的单价，均为包

干价，竞得人应承担有关税、费等（但被征收人有扩购的，回购

单价和扩购价的差价部分办理产权转移的有关税、费由项目工作

专班依照规定缴纳），并提供上述部分不动产销售发票、办理相关

产权登记。 

（十九）该宗地属于德化县驾云亭公园扩建项目（二、三期）

范围内，且采取就地（自下而上）等价置换安置方式，为保证所

有被征收对象得以妥善安置，宗地平面布置图、建筑主体架构均

已经初审并研究确定，竞得人不得随意改变。该宗地实行带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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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部分（15400 平方米）分层平面布置图方案出让，最终建筑

设计方案需经项目工作专班同意并报你局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。

竞得人应按审核通过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图设计，若因周边

环境需要调整设计方案，竞得人应无条件配合调整。 

（二十）其他未尽事宜按有关规定办理。 

九、具体供地手续由你局按规定办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化县人民政府 

2025 年 12 月 19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
